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

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仔细阅读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材料，审慎地对公司提供的资料作了分析，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

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持续至本报告期末的违规占用的情形。 

2、关于对外担保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 

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不存在损害股

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经审查，周劲松先生、刘特元先

生、丰文姬女士、吴宣立先生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和工作经验，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周劲松先生、刘特元先生、丰文姬女士、吴宣立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不存在损害股东

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经审查，刘纳新先生、陈慧敏女士、

陈嘉瑶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刘纳新先生、陈慧敏女士、陈嘉瑶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在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

额、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项目延期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过程的内外

部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变更及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规划安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事项，并同

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独立意见 

公司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与管理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等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

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公司无偿受让控股股东商标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健康发展的支持，有



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长远发展。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周劲松先生、李冰玉

女士签署《商标转让协议》属于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合法合理，关联交易的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无偿受让

控股股东商标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已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该事项的实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各独立董事签字： 

 

      

      

      

                                                

 刘纳新  廖  琪  钱  和 

      

      

      

      

      

      

    
 

     

     

   签署日期：    2021 年 8  月 19   日 

 


